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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项目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暨对外投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6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暨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与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

资协议书》，拟在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征地 373 亩，投资建设安防产业园项目。

安防产业园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年产 7200 万打各类功能性安全防护手

套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总投资 7.50 亿元，征地 220 亩；二期项目预

留征地 153 亩，根据公司业务规划及发展需求后续与开发区管委会另行签署协议

约定。为保障本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拟在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南通恒康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定名

称为准）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3 月 19 日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

订<项目投资协议书>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二、签署《项目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暨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一）签署《项目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近日，为实现公司对 373 亩用地一次性征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程，同时



进一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协议双方就原《项目投资协议书》的部分内容进行补

充修订，具体如下： 

修订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项目内容 

甲方拟在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

投资设立项目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项目公司”），建设安防产业园，征

地 373亩。产业园规划项目一期总投

资 7.5亿元，征地 220亩。项目全部

建成达产后，可形成年产 7200万打各

类功能性安全防护手套的产能，预计

可实现年产值 41亿元。 

安防产业园规划二期，预留征地

153亩，根据公司业务规划及发展需

求，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约定。 

甲方拟在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

投资设立项目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项目公司”），建设安防产业园，征

地 373 亩。产业园规划项目一期预计

总投资 7.5 亿元，项目一期全部建成

达产后，可形成年产 7200万打各类功

能性安全防护手套的产能，预计可实

现年产值 41亿元。 

甲方的权

利义务之

第四条 

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

之内支付 300万元作为土地保证金到

乙方指定账户，在土地挂牌出让后转

为土地出让金…… 

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

之内支付 7000万元作为土地保证金到

乙方指定账户，在土地挂牌出让后转

为土地出让金…… 

违约责任

之第二条 

自项目正式开工后第 5年起，若

甲方项目公司年度亩均税收低于本协

议约定（按甲方实际使用土地面积计

算）…… 

自项目正式开工后第 5 年起，若

甲方项目公司年度亩均税收低于本协

议约定（按一期实际使用土地面积计

算，非项目征地总面积 373亩）…… 

除上述补充修订外，《项目投资协议书》其他条款保持不变，补充协议与原

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二）支付土地保证金 

近日，公司按照《项目投资协议书》及《项目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向如

东县财政局支付了土地保证金。根据相关约定，上述协议正式生效。 

三、其他说明 

1、本次签署《项目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系对《项目投资协议书》部分

事项的进一步明确和调整，不构成对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重大变更，无需另行提

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项目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